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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强制检定费用停征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

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 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  云南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财政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

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文件的通知》（云财非税〔2017〕12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从 2017 年开始执行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对使用强检计量器具的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

会组织等用户，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，停征计量强制检定费用，有

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相关经费，由同级财政预算予

以保障。

申报条件：用户报检计量器具为列入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

具目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第 42 号公告，注：该目录市场监

管总局不定期更新）且监管方式为“强制检定”和“型式批准、强

制检定”的工作计量器具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提供报检计量器具的名称、型号、测量范围、使用地、用途等

基础信息。

五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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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线上报检：用户通过云南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登

录“云南省计量一站式服务平台”，按操作指南提交器具信息，

进行报检；省外企业、省内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需先在

http://220.163.100.206:8080/cmiims/f/qyUser/query，完成注册

并获取账号后，再登录“云南省计量一站式服务平台”进行报检。

报检时由用户自行在系统选择经市场监管部门计量授权且检定能力

覆盖器具使用地的计量检定机构并推送报检信息，技术机构确认通

过后免费受理检定业务。

（二）线下报检：电表、水表、燃气表等“民用三表”可采用

线下方式直接向经市场监管部门计量授权且检定能力覆盖器具使用

地的计量检定机构报检，经机构确认通过后免费受理检定业务。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检定

机构收到报检器具实物之日起，常规项目原则上 2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检定工作；特殊项目或需前往器具所在地进行现场检定的，可根据

用户需求及检定机构实际情况，由双方共同商定并预约检定时间，

并确定办结时限。

联系电话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 0871—63215520。


